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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林业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 

北林党组办发〔2022〕1 号 

 

关于做好 2022 年处级领导干部 
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领导干部报告

个人有关事项规定》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

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两项法规》）《关于做好 2022 年领导干部报告

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》（教人司〔2022〕18 号）及人事司有

关工作要求，现就我校 2022 年处级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

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填报对象 

按照相关规定需要纳入填报范围的单位副处级（含）以上领

导干部（具体填报单位见附件）。 

二、工作安排 



 -2- 

1.印发材料。2022 年 1 月 26 日，发放有关材料，填报人员

先行学习、预查、预填； 

2.部署培训。2022 年 2 月 21 日，召开工作部署暨培训会，

填报人员参加培训学习，对重点人群进行专门辅导； 

3.个人填报。2022 年 2 月 28 日前，填报人员仔细阅读《致

领导干部及家属的一封信》，认真学习《填报样表》，签署《确认

书》、完成《自测题》，最后进行填报； 

4.材料提交。2022 年 3 月 1 日，所有填报人员将报告表、

自测题、确认书密封后提交至行政楼 301 组织部办公室； 

5.汇总上报。根据中组部、教育部党组有关要求，将有关信

息及汇总综合报告上报部党组； 

6.随机抽查。集中填报后，填报系统将按照 10%人数比例，

随机抽查干部填报事项； 

7.认定处理。依据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

理办法》，开展查核结果认定与处理； 

8.工作总结。向部党组总结上报全年工作开展情况。 

三、填报要求 

1.认真学习，明确要求。填报人员要高度重视此次集中填报

工作，认真学习“两项法规”，切实增强纪律意识、规矩意识和

组织观念。仔细阅读填表须知和填写说明，找准工作要求和规范。 

2.如实报告，准确填写。填报人员要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、

完整性、准确性负责，表格内所有内容必须本人亲笔填写，封面

签名处和封底承诺书签名处必须本人签名。填报后再追加补报内

容，不作为查核时的比对依据。有缺项、漏项、填写不完整的，

填写不规范，没有认真学习填报要求、没有作答自测题、没有在



 -3- 

报告表“本人承诺”处签字的均不予接收。 

3.关注重点领域、重点事项。工作中发现持有股票、基金和

投资型保险，持有护照、通行证、因私出国（境），配偶、子女及

其配偶从业情况等事项，漏报现象较为突出，特别提醒填报人员

要仔细甄别、与家人做好沟通，防止漏报瞒报现象发生。 

4.新进入填报范围人员填写要求。2021 年新提任或轮岗进

入填报范围的领导干部，按照首次填报要求完整填写所有事项。 

5.提交时间。请有关人员于 2022 年 3 月 1 日（周一）上班

时间，将本人的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》《自测题》《确

认书》（本人用信封密封，信封上亲笔签名）交到综合楼 301 党

委组织部办公室。 

四、纪律要求 

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领导干部应尽的职责，是对领导干

部忠诚老实、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的重要检验。对不报告或不如实

报告的人员，按照“五个不予采信
1
”要求及有关规定进行批评

教育或处理处分。 

其他工作未尽事宜可咨询党委组织部。 

 

联系人：罗杨   联系方式：7266 

中共北京林业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

2022 年 2 月 21 日  

 
1
对“两项法规”等政策规定、填报要求理解不到位的不予采信；由于夫妻感情不和、子女关

系不好、或与儿媳、女婿父母联系不多，导致未沟通或沟通不充分的不予采信；房产在本人、配
偶、共同生活子女名下，但由其他人居住，或已退还原单位，或已拆除的不予采信；股票、基金、
投资型保险在本人、配偶、共同生活子女名下，但由他人出资购买、实际操作，或被销售机构工
作人员误导的不予采信；企业是他人借用本人、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身份注册的，或实际未出资、
未运营、吊销未注销的，或购买的私募基金、信托产品投资企业，本人不知情的均不予采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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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2 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填报范围 

党政办公室，党委组织部、党校，党委宣传部，党委统战部，

党委教师工作部，纪委办公室、监察处，党委巡察办公室，机关

党委，发展规划处，党委保卫部，人事处，计划财务处，审计处，

国有资产管理处，科技处，教务处（不含苗圃办），实验室与设

备管理处（不含分析测试中心），研究生院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，

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，党委学生工作部，就业创业指导中心，校团

委，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，校工会，离退休工作处，实验林场，

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，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，居委会，资产

经营公司，社会服务和综合研究部（含部班子全体成员、继续教

育学院全体处级干部），综合保障部 

 

备注：没有作括号说明的单位，全体处级均在填报范围内 

 
 
 
 
 
 

 

北京林业大学党委组织部    主动公开    2022 年 2 月 21 日印发 


